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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20936《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分为若干部分: 

——第1 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2 部分：显示空气中甲烷体积含量至5%的I类探测器的性能要求； 

——第3部分：显示空气中甲烷体积含量至100%的I类设备的性能要求》； 

………… 

本部分是GB20936的第2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IEC 61779-2：1998《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显示空气中甲烷体积

含量至5%的I类探测器的性能要求》。 

本部分与IEC 61779-2：1998的主要差异如下： 

——将IEC 61779-2：1998 4.19.1中“8小时或10小时”修改为“10小时”。 

——将IEC 61779-2：1998 4.3中“±0.1%CH4或显示值的±5%，两者取较大值”修改为“(0.00～

1.00)% CH4, ±0.10% CH4”, (1.00～3.00)% CH4, 真值的±l0%,(3.00～5.00), ±0.30% CH4,其它涉及

该技术指标的条款均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参加单位：深圳特安电子有限公司、天津市浦海新技术有限公司、济南市长清计算机应

用公司、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河南汉威电子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付淑玲、张刚、李振新、王涛、余进、付文俊、王展、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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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 2 部分：显示空气中甲烷体积含量至

5%的 I 类探测器的性能要求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探测矿井内空气中甲烷浓度的便携式、可移动式和固定式的 I 类（见第 1 部分的定义）

探测器。因此，这些探测器或其部件可用于易产生瓦斯的煤矿，适用于本部分所包含探测器的要求和试

验方法见第 1 部分的规定。 
注： 在煤矿授权的法定机构批准之前，没有满足附加要求不允许使用I类探测器。见第1部分的1.1。 

本部分只限于用来探测空气中甲烷体积比从 0%至 5%，但不超过体积含量 5%的探测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20936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3836.1-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eqv IEC 60079-0:1998） 

GB3836.2-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隔爆型“d”（eqv IEC 60079-1:1990） 

GB3836.4-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4部分: 本质安全型 “i” （eqvIEC 60079-11:1999）

GB20936.1-2007 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IEC61779-1：1998，

MOD) 

3 术语和定义 

对于GB20936本部分使用第1部分所给出的定义。 

4 通用要求 

探测器应符合第1部分规定的通用要求和本部分第4章规定的性能要求。 

探测器是否合格应按第1部分规定的相应试验要求和方法确定，包括初始校准在内。 

制造厂的使用说明书内容应按第1部分的规定进行审查。 

5 性能要求 

5.1 概述 

第1部分5.3规定了试验的正常条件，是否合格应按第1部分5.4规定的试验方法确定。 

5.2 不通电贮存 

在经受第1部分5.4.2规定的条件试验之后，探测器应符合本部分4.3至第5章的规定要求。 

5.3 校准曲线 (不适用于独立式探测器) 

用标准试验气体进行初始校准后，对四种体积比的气体各测得三组显示值(如有必要,采用制造厂的

校准曲线修正后)，探测器应以百分体积浓度表示测量值，采用数字显示，分辨率应不低于0.01%CH4，

并应能表示显示值的正或负。探测器显示值的变化量应不超过±0.04%CH4，每一显示值与原气体体积比

的偏差应不超过基本误差的规定。 

表 1  基本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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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范围，% CH4 基本误差 

0.00～1.00 ±0.10% CH4

1.00～3.00 真值的±l0% 

3.00～5.00 ±0.30% CH4

5.4 稳定性(持续工作式探测器) 

持续工作式探测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短期稳定性 

短期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b）长期稳定性(固定式或可移动式探测器) 

长期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c）长期稳定性（便携式探测器） 

长期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5 稳定性（点读式探测器） 

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6 报警 

应在每一个试验周期内报警。如果装有报警保持装置，应当检查手动复位动作。 

5.7 温度 

显示值的变化以20℃时为基础，当温度范围在-10℃～+40℃内时(试验温度:-10℃、20℃、40℃)，

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8 压力 

显示值的变化以100kPa时为基础，在80kPa和120kPa压力值时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9 湿度 

在温度为+40℃时，显示值的变化以50%RH时为基础，在20%RH和90%RH时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

定。 

5.10 空气流速 

显示值的飘移量应不超过±0.10%CH4。 

5.11 流量 

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12 方位 

显示值的附加误差应不超过±0.03%CH4。 

5.13 振动 

振动试验过程中，探测器不应产生任何功能丧失，不应出现误报警或故障信号。探测器不应产生导

致危险的损坏或功能丧失。 

与试验前相比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14 跌落试验（适用于便携式探测器和远程传感器） 

探测器不应产生导致危险的损坏或功能丧失。 

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15 预热时间（不适用于点读式探测器） 

5.15.1 固定式和可移动式探测器 

探测器应放在洁净空气中预热，直到显示为零，时间不超过5min或制造厂规定的时间，并且不应出

现误报警。 

探测器应放在标准试验气体中预热，得到最终显示值，时间不超过5min或制造厂规定的时间，并且

不应出现误报警。 

5.15.2 持续工作式便携式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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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应放在洁净空气中预热，直到显示为零，时间不超过2min或制造厂规定的时间，并且不应出

现误报警。 

探测器应放在标准试验气体中预热，得到最终显示值，时间不超过3min或制造厂规定的时间，并且

不应出现误报警。 

5.16 响应时间（不适用于点读式探测器） 

在任一方向的响应时间t（50）都不应大于10 s，并且任一方向响应时间 t（90）应不大于20 s。 

5.17 最短操作时间（点读式探测器） 

对无探头或试样管线的探测器，显示值在不超过15s时间内应达到最终显示值的90%。 

5.18 超过测量范围的高气体浓度 

5.18.1 高浓度淹没试验 

按第1部分5.4.18.1试验时，所有甲烷浓度超过满刻度应当通过满刻度表指示，合适的话，给出报

警。如果是数字显示，应给出已经超过测量范围上限的一个明显指示。 

5.18.2 剩余效应试验 

在试验开始时，记录在洁净空气和标准试验气体试验时的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

规定。 

5.19 蓄电池容量 

5.19.1 蓄电池供电的便携式持续工作式探测器 

如果适用，在10小时的周期结束时，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19.2 蓄电池供电的便携式点读式探测器 

在操作200次结束时，显示值的变化应不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显示电量不足后，继续操作10次结束时，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20 电源波动 

5.20.1 概述 

无要求。 

5.20.2 交流和外部直流电源探测器 

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20.3 其它供电电源范围 

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21 供电电源中断、电压瞬变和电压跌落 

当发生规定的中断、电压瞬变或出现电压跌落时，探测器不应产生误报警。 

5.22 附加取样探头 

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5.23 粉尘 

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在t（90）时的增加量不应超过10s。 

5.24 中毒剂和其它气体 

5.24.1 中毒剂 

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 

应验证标称的中毒剂公差。 

5.24.2 其它气体 

按第1部分5.4.24.3中的a) 1)、a）2）和a）3）三种气体混合物的每一种气体达到的显示值应不低

于实际甲烷体积比，偏差在所使用的实际甲烷浓度的10%以内。 

5.25 电磁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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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受电磁抗扰性（不敏感性）试验时，显示值的变化不应超过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探测器应不

出现功能丧失或误报警。 

5.26 防爆安全性能 

    符合GB3836.1-2000、GB3836.2-2000、GB3836.4-2000中的有关要求。 

6 现场校准工具 

使用现场校准工具观察到的输出显示值与规定浓度的差值应在基本误差表1的规定范围内，两者取

较大值。 

 

     

 

 

 


